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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政府有偿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匠心家居”）

于2025年4月21日（星期一）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政府有偿收回土地使用权的议案》。该议案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匠心家居”）

于 2025 年 4 月 21 日（星期一）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政府有偿收回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同意江

苏省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人民政府有偿收回公司购买的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北

邻振中路，西邻腾龙路，东邻工业大道，南邻广源路的拟用于募投项目“新建智

能家具生产基地项目”“新建研发中心项目”的 33,155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补偿金额为人民币 14,959,536.00 元。 

上述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人民政府，具备履约能力，与公

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次交易标的为位于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北邻振中路，西邻腾龙路，东邻工

业大道，南邻广源路面积为 33,155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

产权证书》不动产权证书（苏（2021）常州不动产权第 0072390 号），土地用途

为工业用地。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也不存在妨碍其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签订的协议主要内容 

签订的《振中路南侧、腾龙路东侧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协议》的主要内

容如下： 

甲方：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人民政府 

乙方：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1、甲方决定收回乙方在振中路南侧、腾龙路东侧地块土地使用权，收回面

积 33,155 平方米，收储金额为原土地出让价款扣除上级部门留存的部分计人民

币大写玖拾伍万肆仟捌佰陆拾肆元（小写￥954,864.00 元）后，总计人民币大写

壹仟肆佰玖拾伍万玖仟伍佰叁拾陆元（小写￥14,959,536.00 元）。 

2、乙方全力配合甲方收储工作，甲方在完成收储所有手续办理及土地交接

完成后三个月内，一次性付清收储金额，总计人民币大写壹仟肆佰玖拾伍万玖仟

伍佰叁拾陆元（小写￥14,959,536.00 元）。 

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本协议壹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五、涉及土地收回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等情况，亦不

涉及公司股份转让或者高层人士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也不会因此导致交易对手

方成为潜在关联人。土地收回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募投项目建设。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购买该土地拟用于募投项目“新建智能家具生产基地项目”“新建研发



中心项目”建设，项目尚未投入募集资金，上述项目所涉募集资金公司将继续在

原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并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公司将结合实际情

况对募投项目做变更调整。本次土地收回完成后，所得款项将继续用于公司募投

项目建设，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与长远发展目标。 

本次交易对 2025 年度的业绩无重大影响。本次土地收回事项最终以交易各

方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协议》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振中路南侧、腾龙路东侧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协议》。 

特此公告。 

 

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4月23日 


